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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宗旨 

本課程主要是安排學生到合作的社區或機構進行實務實習，透過參與社區、實習單位的例

行工作或是專案執行，讓學生實際操作社會生態與多層級系統觀點之分析、個人與群體行為的

改變技術、規劃社區介入與成效評估，並學習轉譯及傳播健康訊息。經由實習的過程，讓學生

得以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強化對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之學養與應用。 

二、實習目標 

(一) 強化學生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的能力。 

(二) 培養學生實際操作社會生態與多層級系統觀點之分析、個人與群體行為的改變技術、規劃  

社區介入與成效評估，並學習如何轉譯及傳播健康訊息。 

三、實習期間 

本課程為 2 學分，以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為原則，實習日數以 6-8 週（每週 40 小時）為

原則。實習單位若另有實習期間及日數要求，同學應全力配合。 

四、 實習作業流程 

(一) 本實習課程由全所有意願之教師主動洽詢相關之實習機會，於每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前，向

所上提出確認可提供實習之實習單位名單、實習名額、實習起迄日期及已與實習單位溝通

好之實習內容，並負責擔任該實習單位之實習指導教師。各教師所提供之「擔任實習指導

教師意願調查表」應由所辦公室彙整並提交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如為第一次合作之

實習單位應另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學生若想至其他實習單位，亦可主動跟實習指導

教師接洽調整。 

(二) 所辦公室於每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公告該年度擔任實習指導教師之名單及其負責指導之

實習相關資訊，以供學生依其志願填寫實習申請表，實習指導教師不限於論文指導教授。 

(三) 學生確認實習單位後，應繳交「實習單位申請表」及實習計畫書至所辦公室，實習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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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不拘，內容應包括實習動機、實習目標、實習內容、實習期待等。 

(四) 實習單位確認後應與合作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書」，以完善對實習學生之權益保障。

並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負擔保險費用。 

(五) 實習指導教師除需於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保持聯繫，應至少至實習場所訪視學生一次，並

完成「實習指導老師訪視紀錄表」。於學生實習結束後，指導學生製作實習成果海報。 

(六) 學生實習結束後，應於四週內繳交實習紀錄至所辦，由所辦彙整後交予各指導教師評閱。

須製作實習成果海報於開學後張貼展示（詳細時間由所辦公室公告）。 

五、實習規則 

(一) 學生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須依照實習單位要求辦理報到手續及繳交必要之文件（如實習

費、B 肝疫苗施打證明、意外險保單證明等）。 

(二) 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應呈遞「實習單位考核表」給單位指導負責人並說明請其填寫。

實習單位考核表於實習結束時由實習單位填寫，彌封後交予學生（或寄回）所辦公室。 

(三) 學生實習時，應遵行實習單位之各項規範，遵從指導人員之指導。另應注意服裝儀容整齊

清潔，態度、舉止合宜。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若獲實習單位通知學生有前

述行為時，得依情節輕重予以處分，並列入成績考核紀錄。 

(四) 學生應依照與實習單位協定日期前往實習，如因故無法前往，除緊急情況外，應事前向實

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請假，若為緊急事件，應即時告知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 

六、實習成績評分標準 

學生實習成績評分組成：實習單位考核（佔 40%）、實習成果海報成績（佔 40%）及實習

紀錄（佔 20%）合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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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習相關表格 

附件一、擔任實習指導教師意願調查表 

 

一、課程名稱：健康行為與社區實務實習(2 學分) 

 (註.教師無論指導幾位實習生，皆將獲得 1 小時實際授課時數。) 

 

二、本人擔任實習指導教師之意願 

 

 □ 願意     □ 不願意 

 

 勾選願意者請提供實習單位相關資訊： 

實習機構名稱 名額 實習起迄日期 實習內容(可暫訂) 

 

 

 

(確認可接受實習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天 

 

實習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確認可接受實習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天 

 

實習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確認可接受實習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天 

 

實習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三、請簽名：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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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實習機構評估表 

 

一、實習概況 

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實習內容  

實習時間 合計       小時 配合簽約 □是    □否 

二、實習作業評估 (合適、不合適)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人員  

實習環境 □合適     □不合適 

實習安全性 □合適     □不合適 

實習專業性 □合適     □不合適 

教育訓練 □合適     □不合適 

合作理念 □合適     □不合適 

三、整體總評 □合適     □不合適 

四、實習機會來源 □教師推薦   □實習機構主動接洽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補充說明： 

六、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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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習單位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學生聯絡電話  學生 E-mail  

實習單位及部門  

實習起迄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發文至實習單位 

□ 是 

   □ 一般實習確認公文即可 

   □ 需加正本/副本給實習單位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部門/單位 

□ 公文需特別加註下列補充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實習計畫書： 

1.實習動機 

2.實習目標 

3.實習內容 

4.實習期待 

 

 

實習學生：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 

 

                           實習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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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實習合約書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事宜 
           國立臺灣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訓

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位分

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

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實

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習

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所、學位學程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況

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

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

進行：自○○：○○起，至○○：○○止，計○○小時。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額

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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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實

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

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為乙方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

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

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

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臺灣大學 

校  長：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統一編號：037343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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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事宜 
           國立臺灣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型校外實

習，由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工作

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

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

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所、學位學程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

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十

小時：自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及其他相

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全

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薪資

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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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司福利： 

（三） 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七、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乙方

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

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為乙方○○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

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

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

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臺灣大學 

校  長：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統一編號：037343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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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實習指導老師訪視紀錄表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實習指導老師訪視紀錄表 

學生姓名  訪視日期  

實習單位  

訪視方式 

□ 親自訪視 

□ 電話訪視 

□ 視訊訪視 

學生實習 

現況確認 

➢由實習指導老師根據與學生對談或參考相關行政資料進行確認 

1.實習內容與規劃  □相符 □大致相符 □有調整 □明顯不符 

2.學生出勤情形      □正常 □偶有請假 □需留意 

3.學生工作參與      □積極參與 □穩定完成 □需提升主動性 

學生實習 

表現評估 

➢由實習指導老師訪談單位督導人員之回饋進行評估 

1.專業能力運用      □良好 □尚可 □需加強 

2.工作態度              □良好 □尚可 □需加強 

3.溝通合作              □良好 □尚可 □需加強 

總結 

□ 表現良好，建議持續保持。 

□ 整體尚可，已有提醒改進。 

□ 有明確需改善事項(已告知學生)。 

備註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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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實習紀錄 
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請簡單敘述該單位的特色及優缺點 

 

 

 

 

 

請簡單敘述你在該單位實習的方式、實習內容與單位 

 

 

 

 

 

請說明你對本次實習的收穫、意見與心得 

 

 

 

 

 

請給以後欲選擇該單位實習的學弟妹一些意見（如交通、食宿…….）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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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實習單位考核表 

敬啟者： 

貴單位於百忙之中，仍不忘培育後進，給予本所學生實習機會，並承蒙貴機構的督導，協

助本所教學活動，特此向貴機構致十二萬分之謝意。 

學生實習結束後，請您撥冗填寫實習單位考核表(或依貴機構制式格式)，於  年  月  日

前密封函寄至「100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651 室 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收」。 

勞煩之處，不勝感激！ 

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敬上 

 

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起迄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考核 

評核項目 內容 配分 得分 

出勤情形 配合實習單位需要 20 分  

敬業精神 主動積極、有責任感 20 分  

學習態度 參與討論、虛心學習 20 分  

工作表現 對實習單位有幫助 20 分  

適應能力 合群、勇於接受挑戰 20 分  

實習單位評語及建議 

 

 

 

 

 

 

 

 

 

實習指導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__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 


